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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益”诱老人签合同
北京海淀区的吴女士（化名），与父母住

在知春里一套三居室房子里。
2016年10月31日，母亲出去散步，将

手机留在了家里，她无意中看到母亲手机里
有这样一条短信：“张姐，赶紧把房子的委托
书给撤了，这样他们就没法卖你的房子了！”
看到这条短信，吴女士有点蒙，她不知道母亲
到底签订了什么“委托书”，赶紧让母亲回家。

起初母亲还不想说，后来才透露，大约
在2014年12月份，吴女士的母亲经朋友介
绍，认识一名男子广某，他表示现在有一种
新型的“以房养老”理财模式，具体做法是将
名下房子抵押出去借款，然后用借到的钱投
入理财项目，月回报率可达10%，3个月后
本息全部收回，再用本金赎回房产证，这一
切，只需要签订几份简单的协议就可以了。

吴女士的母亲一听如此高的回报率很
心动，在广某的反复劝说下同意进行“投
资”。随后广某向吴女士的母亲推荐了另一
名“委托代理人”邵某，称其有深厚的“关
系”，能找到抵押贷款，只需要将手续交给这
名代理人办理，啥都不用管了，等着收利息
就行。而邵某也表示已经找到了同意借款
的人，可以提供抵押贷款给她。

接着，代理人邵某与吴女士的母亲一起
到了北京市某公证处，拿出厚厚的一叠文
书，前后几分钟时间，就在所有文书上签了
名。在签名过程中，邵某以“快要下班”为
名，不让老人看文书的具体内容，并表示文
书都是统一的格式，已经审核过了，只需要
签字和按手印就行。在邵某的催促下，所有
文书都签了吴女士母亲的名字，整个过程
中，公证人员也没有跟老人解释到底签的是
什么文件，就将房子抵押出去，借到了200
万元现金。然而这200万现金只在吴女士
父亲的账户上停留了不到半小时，在邵某的

“指导”下，当场以借款的名义将这200万元
中的191.2万转给了广某，其余的取现金8.8
万元，其中8万元是手续费，8000元是给工
作人员的“活动费”。

直到所有文书合同都签订以后，吴女士
母亲仍然不清楚文书的具体内容，更不知道
房屋的处置权已经委托给了广某，广某可以
对房子任意处理，包括买卖。

签协议成房产“代理人”
合同签订以后，吴女士母亲真的从广某

那里收取到了每个月2万元的“利息”收益，
这些钱都打到了吴女士父亲的账上。这让
吴女士母亲颇为满意，以为找到了一条“生
财之道”。

“我们家里条件不是很好，我哥没有工
作，家里最值钱的就是这套房子，可能老人
觉得这样能给家里增加额外的收入，还有出
于自尊心，就一直没跟我们讲这事，儿女都
不知道。”吴女士对记者说。

然而这种“好事”持续了不到两年。
2016年10月31日，吴女士无意中发现了母
亲手机中的那条短信：“张姐，赶紧把房子的
委托书给撤了，这样他们就没法卖你的房子

了！”这是另一位也将房子抵押出去进行“理
财”的老人发过来的，她的房子已经在房主
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卖掉了。

吴女士极为震惊，当时就要求母亲把签
订的文书及合同拿出来看一下，结果母亲表
示这些文书合同都已经被借款人岳某拿走
了，具体内容也不知道。情急之下，吴女士
与母亲到房管局查询获悉，名下的房产已经
以1000元的总价被卖给了一位不认识的
人。而位于海淀区知春里的这套房子，市场
价超过了690万元。

记者拿到了签订的《借款协议》，上面写
着：“乙方（吴女士母亲）因资金周转，按国家
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借款利息，
还款的担保条件为‘房产担保’，借款期限届
满时乙方应在叁天内一次性偿还上述款项，
如果乙方到期不能够偿还，甲方有权根据法
律规定采取双方约定的方式解决问题并处
理担保财产。”

在《还款协议书》中，位于海淀区知春里
的这套房子，作为“担保财产”，如果未在约
定的还款期限偿付借款，借款方有权依据法
定程序实现上述担保。

此外还有一份《委托书》，写明了房产地
址，还写道：“现我们夫妇年事已高，故委托
崔某为我们夫妇的合法代理人，全权代表我
们夫妇办理房产有关事宜”，包括“办理上述
房产的抵押登记事宜，领取抵押登记后的房
屋所有权证以及他项权利证，签署与抵押登
记事宜有关的各类合同、协议、契约及法律
文件；代为办理上述房产有偿转让事宜，确
定房屋购买人、确定房屋转让价格、办理网
上签约手续、签署房屋有偿转让合同、办理
房屋产权过户登记、进行物业交接、领取售
房款、代理接受询问并签署相关文件。”

房子被卖已完成网签
就这样，用房产做抵押后，吴女士母亲在

这份《委托书》上签了字，相当于把房子的所
有处置权都交给了中间人，随后中间人与广
某私下沟通，在吴女士母亲完全不知道的情
况下，于2016年10月份，将这套价值690万
元的房子，以1000元的价格卖掉。吴女士母
亲的账上，多了1000元，就是卖房款。

等吴女士带着母亲去房管局查询的时
候，网签已经办完了，就差过户这一道程序
了，而吴女士家唯一的收获就是1000元钱。

“当时我彻底蒙了，很多人还问我是单
价还是总价，我说是总价，说出来都没人
信。现在我母亲根本不相信房子已经不是
我们家的了，但房子的确已经被网签了，难
以想象。她现在70多岁的人了，说要出去
挣钱还钱。”吴女士对记者说。

现在吴女士母亲仍然在家里住着，但因
为房子已经完成了网签，而且借款是以“国
家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借款利
息”，每个月光利息就4万元，家里没钱还
款，房子随时面临着被过户的境地。

记者联系到了负责吴女士母亲这宗借
款行为的中介邵某，邵某表示，他只是中介，
每年接很多类似的单子，他否认了与广某有
利益关系，称只是认识。

“我只是中介，与广某也只是认识，我一
年接好多单子，他们是自愿做这些单子的，
卖房子的事情我根本不知道，谁买的房子让
他找谁去，别的我根本不知道。他们都在公
证处签字了，能不知道么？”邵某说。

而负责公证此事的公证员冯跃对记者
说：“事情不是那样的，我根本不认识广某，
公证的事情老人不可能不知道，而且我们也
根本不知道‘以房养老’理财的事情。”

逾30家庭陷此类骗局
据多位有类似遭遇的老人向记者表示，

广某向老人推销的“以房养老”理财项目，曾
以多个面目出现，有时候是“店网”项目，一
种电商连锁的经营模式，可以获得高额回
报，有时又是境外赌场项目，最大的特点就
是“高收益”，甚至是“义乌小商品超市”等。

但这些全是子虚乌有，目的就是将老人
的房子抵押出来，拿到处置权。据北京市致
诚律师事务所公益律师武婕表示，目前北京
地区因广某案立案的受害者超过30户，年
龄在65到80多岁之间，每户的平均财产损
失超过200万，总价值超过6000万元。

2017年2月27日，因涉嫌诈骗，广某被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批准逮捕。不
过，已经卖掉的房子，因为存在具有法律意
义的买卖合同，很难要回来了。

公证环节被有意隐瞒
凭借几份签了字的文件，就能在房主

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房子卖掉，听起来有
点天方夜谭，但这些老人的房子的确就这
么失去了。

“按照法律规定，经过公证的合同是具
有法律效力的，其中《借款合同》和《委托
书》最为关键，相当于又借了款，又把房屋
处置权交了出去，房子是可以被卖掉的。”
武婕说。

但是，《借款合同》和《委托书》其实是没
有关系的，这两者是分别独立存在的法律关
系，借款合同只是表明了老人向债权人借了
款，但《委托书》则是另一种委托关系，有了
这份《委托书》，不管老人在不在场以及是否
同意，受托人都可以把房子卖掉。

一位曾长期跟进此类案件的律师向记
者透露，北京的很多老人，家里最值钱的资
产就是一套房子，如果子女不在身边或者关
系不好，别有用心的人看准了这个需求，刻
意取得老人的信任。

记者调查发现，多位老人在被“夺走”房
产处置权的过程中，几乎都在公证环节被有
意隐瞒，不让老人看合同内容。

在《公证法》中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
“公证机构受理公证申请后，应当告知当事
人申请公证事项的法律意义和可能产生的
法律后果，并将告知内容记录存档。”

“老人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觉得公证
处能有什么问题？这些人就是利用了老人
的这种信任，没有仔细看合同内容，把房子
委托给一位非亲非故的陌生人，导致失去房
产。”武婕分析道。

“百名红通人员”任标

回国投案
据新华社电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消息，29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
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下，
在格林纳达等加勒比国家的协作配合
下，经中央有关部门和江苏省追逃办密

切合作，第92号“百名红通人员”任标
回国投案。这是第 42名归案的

“百名红通人员”。
任标，男，1973 年出
生，原江苏大罗能源

物资有限公司等
单 位 实 际 控 制
人，涉嫌骗取贷

款罪、伪造金融票证罪，2014年1月外逃
到与我未建交的加勒比地区岛国圣基茨
和尼维斯。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号
码A-3963/5-2014。

任标是今年4月27日中央追逃办发
布的《关于部分外逃人员藏匿线索的公
告》中被公布藏匿地址的“百名红通人
员”。

原人人网负责人许朝军

涉赌博罪被批捕
29日，原人人网负责人许朝军因涉

嫌赌博罪被检察院批准逮捕。
今年6月15日，据群众的举报，在北

京东城区一家茶楼门口常年豪车云集，
里面有人开设赌局。随后，警方在这家
茶楼的包间里发现了正在玩德州扑克的
九个人，其中就包括自称“校长”的许朝
军。警方称，被抓时，许朝军开设赌局已
有半个月时间，涉案金额达 300 余万
元。据报道，许朝军所组织的赌博，下注
额在200、400或800元。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据北京卫视

移植本村自留山上
8株野木瓜到自家门前

村民获刑2年
罚金5000元

缺乏法律意识，认为挖几棵树在自
家门前栽种，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想到栽
种的树苗属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近日，
经安徽省霍山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
以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何
立东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5000元。

今年46岁的何立东家住霍山县李
家河村。今年2月，何立东来到村民叶
志中家自留山上陆续采挖了8株野木
瓜，将其移植到自家门前栽种。野木瓜
又名银缕梅，系濒危物种、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仅在浙江、安徽等少数地
区有少量野生植株。2月28日，漫水河
森林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有人采挖野木
瓜，民警展开调查，发现何立东在家中栽
植野木瓜，遂让其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到案后，何立东如实供述了犯罪事
实。面对判决结果，何立东悔恨不已，当
庭表示服从判决，不再上诉。

据检察日报

记者调查“以房养老”房诈骗局

690万元的房子
被1000元卖掉

近日，有多名老人向记者反映，他们在这两年遭遇了以“理财”为名的“房诈”骗局。诈骗人员向有房产的老人推
荐“以房养老”的理财产品，建议老人将房子抵押后向贷款公司借款理财，却让老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了“委托
书”，随后多方配合，私自将老人名下的房产以低价卖掉获利，甚至有价值690万元的房产以1000元的价格卖掉，导致
房产“一夜之间”悄悄被网签。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据南方都市报


